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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 
(第 1頁，共 4頁) 

一、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61、62條。 

(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6條。 

(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四)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五)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192點。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臨場管制 

1.現場警戒 

2.救護傷患 

3.管制交通 

現場蒐證 

1.現場勘查 

2.現場攝影 

3.現場測繪 

4.跡證採集 

5.調查訪問 

一、準備階段： 

(一)裝備(視需要增減)： 

1.交通事故處理箱：內含反光背

心、袖套、手套、腰帶、手電

筒指揮棒、照相機、鋼捲尺、

閃光警示燈、事故圖規、圖板、

防水粉筆、指北針、噴漆罐、

測距輪、跡證採集袋、跡證定

位標示牌、皮捲尺、筆、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筆錄紙。 

2.警戒用具：警示牌、警示燈、

警戒繩、交通錐、紅旗等。 

3.鑑識用具：酒精測定器等。 

4.照明用具：強光燈、手電筒等。 

5.攝影用具：照相機、錄影機。 

6.急救用具：急救藥箱等。 

二、執行階段： 

(一)臨場管制： 

1.執勤員警到達現場，就現場狀

況回報值班員警及勤指中心。 

2.如現場有死亡或生命危險者，

請勤指中心通知家屬、分局偵

查隊（或刑事單位）人員及相

關主管。 

3.需救護時，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4.現場劃定管制區，疏導交通，

應特別注意人車安全。 

(二)現場蒐證： 

1.確認肇事者身分。 

2.查訪目擊者。 

 

(續下頁) 

執勤員警

Tj3xu3bp6m

60 準備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m

60 準備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m

60 準備裝備 

準備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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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第 2頁，共 4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後續處理： 

清理現場 

肇事者

處置 

依法

偵查 

填寫調查報告 

3.實施現場勘查、測繪、攝影、跡

證採集，蒐證重點：現場概況、

地面痕跡及散落物、人車損傷之

痕跡、程度及附著物狀況、肇事

過程中人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

之確定。 

4.現場測繪（草）圖應請當事人或

在場人簽章確認。 

5.製作筆錄。 

6.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

聯單。  

(三)後續處理： 

1.清理現場。 

2.肇事人、車、證照之處置： 

(1)肇事者：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處理。 

(2)肇事車輛： 

Ａ.需檢驗、鑑定或查證時，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辦法第 12條之規定，得予

暫時扣留處理，扣留期間

不得超過 3個月。 

Ｂ.扣留之原因消失後，應即將

車輛發還車輛所有人或管

理人。 

Ｃ.如涉及刑案者，肇事車輛的

扣押及發還，應依刑法及

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

理。 

(3)肇事者相關證照之代保管：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6 條

之規定辦理，不得以肇事原因

未明為由，代保管其相關證

照。 

3.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續下頁) 

執勤員警

Tj3xu3bp

6m60 準

備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

6m60 準

備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

6m60 準

備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

執勤員警

6m60 準備

裝備 

肇事車輛

處置  

扣留 

3 個月

內發還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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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第 3頁，共 4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無。 

五、注意事項： 

(一)肇事逃逸的意義： 

「肇事逃逸」係指發生交通事故後，肇事者對於傷、亡之被害人或毀損車輛、物品，沒

有立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也沒有向警察機關報案，即逕行逃離現場的情形。 

(二)有關處理交通事故作業程序，請參照： 

內政部警政署 95年 7月 13日警署交字第 0950094134號函修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

範」。 

三、結果處置： 

(一)案件陳報： 

1.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照

片、證物、筆錄等相關資料，

陳報「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審核

小組」審核。 

2.影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1份送分局交通組(或交通業

務單位)，作為相關勤務規劃

之參考。 

(二)肇事當事人違規事實的認定： 

1.違規事實明確者，得由處理單

位製單舉發，並註記於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送審核小

組檢核。 

2.肇事責任未明尚待查證者，由

審核小組於肇因研判後，製單

舉發。 

(三)涉及刑案者，應就相關案卷、人

犯移送分局偵查隊(或刑事單

位)。 

(四)依規定提供申請閱覽檔案或相

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 

(五)特殊情形登錄於工作紀錄簿。 

(續下頁)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肇事者 案件陳報 

道路交通
事故案件
審核小組 

 

分局交通組 違規舉發 

涉案移送

偵查隊 

申請文件

提供閱覽 

特殊情形填寫

工作紀錄簿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執勤員警

Tj3xu3bp6

m60 準備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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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第 4頁，共 4頁) 

(三)申請閱覽檔案或提供相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之處理： 

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

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 

(1)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2)於事故 7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3)於事故 30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2.交通事故資料之閱覽，應在辦公處所為之，不得攜出或塗改增刪，現場照片部分，警

察機關得以複印或備份方式交付。 

(四)肇事逃逸案件之處理： 

1.受理報案： 

(1)記明報案人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 

(2)詢問肇事逃逸者之車輛號牌、車種、顏色、特徵、逃逸方向等資料。 

(3)立即通報查緝，掌握機先。 

2.現場處理： 

(1)確認案類：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應詳細蒐證，確認是否為肇事逃逸案件，以決定偵查

重點，並防止肇事人推卸責任，謊稱係遭逃逸之他車碰撞。 

(2)處理程序：與一般肇事案件處理程序相同。 

(3)現場處理特別注意事項： 

A.儘可能設法尋找目擊證人，另對於被害人之詢問應把握時機，儘快進行。 

B.附近商家如有監視器者，協請提供錄影帶供案情參考。 

C.仔細勘查、蒐證肇事逃逸車輛遺留的痕跡及散落物，如玻璃碎片(大燈、方向燈、

擋風玻璃)、油漆片、落土、輪胎印痕、煞車痕、血跡…等。 

D.仔細採驗被害人受傷部位、程度及衣物所附著車漆、灰塵、輪痕或油漬等，應詳加

勘驗採證。 

E.肇事致人死亡、重傷逃逸案件應即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蒐證。 

(4)以現場所蒐集的跡證，研擬適當偵查計畫，查訪地區醫療院、所、汽車修理業、汽車零

件商…等。 

 
 

 

 

 

 

 

 

 

 

 

 

 

 

 

 

 


